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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 言 

重要提示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成员已批准本上市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上市

申请及相关事项的审查，均不构成对本期债券的价值、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判断

或任何保证。因公司经营与收益变化等导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资信”）综合评定，

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本期债券的债券信用评级为 AA。本期债券上市前，

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期末净资产为711,197.37万元（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

计）；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18.45%（母公司

口径资产负债率为6.38%）。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50%，每年需要偿还利息为3,500

万元。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2,794.36万元、32,932.50万元和40,208.59万元。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为35,311.82万元（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少于本

期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本期债券的上市交易场所为深交所，本期债券不能在除深

交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

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

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目前，本期债券符合在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牌

（以下简称“双边挂牌”）的条件。本期债券上市前后，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

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期债券双边挂牌交易。本公司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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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期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全部或

部分债券认购份额。本期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在向深交所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时，已与受托管理人约定，如果债券终止

上市，发行人将委托该受托管理人提供终止上市后债券的托管、登记等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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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基本信息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Enlight Media Co., Ltd. 

股票简称： 光线传媒 

股票代码： 300251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王长田 

成立时间： 2000 年 4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293,360.8432 万元 

实缴资本： 293,360.8432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1 号 37 号楼 11105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1 号院 3 号楼 3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信息披露负责人： 侯俊 

电话号码： 010-64516451 

传真号码：  010-64516404 

互联网网址： www.ewang.com 

所属行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发行；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及外商来华广告；信息咨询（除中介除外）；

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10000722604869A 



 5 

注 1:关于本公司的具体信息，请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6 日披露的《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 

注 2：由于“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

报及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时间为 2015 年度，但本次债券发行将发生在 2016 年度，因此，存

在跨年度发行的情形。按照公司债券命名惯例，并征得主管部门同意，本次公司债券名称由原

先的“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变更为“北京光

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

方式，故首期债券名称确定为“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注 3：本次公司债券名称变更不改变原签订的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效力，

原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对更名后的公司债券继续具有法律效力。前述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

券承销协议》、《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北京

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的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等。 

二、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一）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及上市 

公司原名北京光线传媒有限公司，系由股东王长田、杜英莲共同发起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2009年8月7日，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7,877.25万元。根据2011年7月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106号文《关于核准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批复》和2011年8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230号”文核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74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并于2011年8月3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光线传媒”，股票代码“300251”，发行后

总股本10,96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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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次公开发行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2012年转增股本 

2012年5月16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109,6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12股，共计转增131,520,000股，注册资本增加为241,120,000.00元。 

2、2013年转增股本 

2013年5月8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241,1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11股，共计转增265,232,000股，注册资本增加为506,352,000.00元。 

3、2014年转增股本 

2014年7月7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506,35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506,352,000股，注册资本增加为1,012,704,000.00元。 

4、2015年3月非公开发行股份 

根据2015年2月12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38号”《关于核准北京光线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2015年3月1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115,606,936股新股，每股面值1元，并于2015年3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

次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1,128,310,936.00元。 

5、2015年转增股本 

2015年6月16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1,128,310,936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注册资本增加为1,466,804,217.00元。 

6、2016年转增股本 

2016年5月23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1,466,804,216股为基数（注：

因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实际总股本计算数据为1,466,804,216.8，公司工商登

记注册资本按照四舍五入方式计算为1,466,804,217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直接取小数点前整数1,466,804,216股作为总股本登记，为保持权益分派的一致

性，本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总股本1,466,804,216股为准，并按

照中登公司公布的权益分派方法进行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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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加为2,933,608,432.00元。 

三、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股本情况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期债券上市前股本结构 

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发行完成本期债券。在本期债券发行完成后，对公司发

行前的股本结构无影响。 

因此，在本期债券上市前，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具体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股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3、其他内资持股合计 181,986,746 6.20%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181,986,746 6.2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2,751,621,686 93.8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4、其他 - - 

三、股份总额 2,933,608,432 100.00% 

（二）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期债券上市前，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

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光线控股 50.06% 1,468,678,402  -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78% 257,638,314  -    

杜英莲 3.87% 113,545,832  -    

李晓萍 3.79% 111,143,432  83,357,574  

李德来 3.23% 94,621,524  70,966,142  

王洪田 1.37% 40,053,488  -    

王牮 1.15% 33,633,600  25,225,2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业板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24% 7,103,564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0.20% 6,000,000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9% 5,43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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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2.88% 2,137,854,156 179,548,916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目前，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光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张江路 91 号 6 幢 424 室 

成立日期 2009 年 1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  王长田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文化产业的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多媒体产品

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

术转让。【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光线控股除持有光线传媒 50.06%股权外，

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1 新余琦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100.00% 3.00 

王长田 

光线控股 

光线传媒 

95% 

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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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2 上海光线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实景娱乐 100.00% 5,000.00 

3 
北京黑马拓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股权投资 投资 500 万元人民币- 

4 北京先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媒体 85% 1,000.00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光线控股持有的发行人 1,468,678,402 股股份中有

536,058,800 股股份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7%。 

光线控股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12-31 

总资产 9,482,599,221.95 

净资产 6,795,366,255.01 

项目 2015 年 

营业收入 1,523,294,694.84 

净利润 370,528,052.63 

光线控股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主要资产为持有的发行人 50.06%股权。 

（三）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王长田先生持有光线控股 95%股权，为光线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认定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简况如下： 

王长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 年 4 月 26 日出生，毕业于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学士学历。公司于 2000 年成立以来，担任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并任湖南魅丽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明星影业（上海）有限公司、深圳

市英威诺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当虹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易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

海华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Coveredge (Cayman) Inc.董事、浙江齐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北京先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光线电影制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新余琦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淘米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五、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栏目制作与广告、电影、电视剧的投资及发行业务，动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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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产品的制作及发行等，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包括电视栏目、影视剧、动漫、游戏等

在内的综合型传媒娱乐内容集团，覆盖地面电视台、省级卫视、央视等电视渠道、

移动电视等户外媒体、互联网等新媒体渠道以及电影院线下渠道。 

电影方面，公司投资发行了《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不二

神探》、《厨子戏子痞子》、《爸爸去哪儿》、《同桌的妳》、《分手大师》、《亲爱的》、《匆

匆那年》、《四大名捕大结局》、《钟馗伏魔：雪妖魔灵》、《冲上云霄》、《左耳》、《横

冲直撞好莱坞》、《港囧》、《寻龙诀》、《恶棍天使》、《果宝特攻之水果大逃亡》、《美

人鱼》、《奔爱》、《火锅英雄》等数十部电影，票房金额位居国内电影集团的领先地

位。 

栏目制作及广告与演艺活动方面，2013-2014 年，公司继续制作包括《音乐风

云榜》、《娱乐现场》、《最佳现场》等老牌节目，同时加强了与央视的节目合作，制

作的《超级减肥王》、《中国正在听》、《少年中国强》、《梦想星搭档第二季》、《是真

的吗》都在央视播出，以及《国剧盛典》、《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等大型演艺活动，

同时《中国娱乐报道》、《音乐风云榜》等节目继续在地面电视台播出；新媒体内容

方面，制作了新媒体 CNTV 播出的《超级世界杯》。2015 年起，公司进行了业务调

整，减少了电视节目制作，仅制作了《音乐风云榜》、《梦想星搭档》、《网络春晚》、

《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国剧盛典》等节目。演艺互动方面，制作完成了舞台剧

《左耳》和《果宝特攻》，并已开始公演。 

电视剧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发行了《天狼星行动》、《精忠岳飞》、《新闺蜜

时代》、《古剑奇谭》、《月供》、《少年四大名捕》、《我的宝贝》、《少年神探狄仁杰》、

《盗墓笔记》等多部电视剧及网络剧。 

动漫游戏方面，报告期内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杭州热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广

州蓝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前者专注于移动网络游戏的研发及发行，后者专注于优

质原创动画片及动画电影的创作和发行。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分产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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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上半年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电影 60,862.43 84.33% 131,073.19 86.05% 64,668.21 53.09% 50,112.58 55.42% 

栏目制作与

广告 
- - 8,925.45 5.86% 47,665.83 39.13% 33,267.65 36.79% 

电视剧 - - 6,687.79 4.39% 3,475.03 2.85% 7,036.95 7.78% 

动漫游戏 1,273.62 1.76% 5,643.03 3.70% 5,998.09 4.92% - - 

其他 10,033.04 13.90% - - - - - - 

合计 72,169.09 100.00% 152,329.47 100.00% 121,807.16 100.00% 90,417.18 100.00% 

2013 年和 2014 年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电影业务和栏目制作与广告业务，

上述两项业务的收入合计占比分别为 92.22%和 92.22%。2015 年起，公司主要收入

来源于电影业务，近一年一期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86.05%和 96.92%。2014 年，公司

收购杭州热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蓝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动漫游戏

业务，并形成了一定的收入。2016 年，公司制作完成舞台剧并开始公演，产生了部

分收入。 

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1,807.16 万元，较 2013 年增长 34.72%，主要是

因为电影收入和栏目制作与广告收入同时增长推动的。2014 年，公司发行了《爸爸

去哪儿》、《同桌的妳》、《分手大师》、《亲爱的》、《匆匆那年》和《四大名捕大结局》

等 12 部电影，累计电影票房约 31.39 亿元，占全国国产片票房 19.5%，票房金额位

居国内电影集团的第一名。同时，栏目制作与广告业务方面，公司加强了与央视的

节目合作，制作的《中国正在听》、《少年中国强》、《梦想星搭档第二季》、《是真的

吗》都在央视三套及一套播出，还制作了《国剧盛典》、《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等

大型演艺活动，同时《中国娱乐报道》、《音乐风云榜》等节目继续在地面电视台播

出；新媒体内容方面，制作了新媒体 CNTV 播出的《超级世界杯》。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2,329.47 万元，同比 2014 年增长了 25.06%。电

影方面，公司投资加发行或联合发行了《钟馗伏魔：雪妖魔灵》、《左耳》、《横冲直

撞好莱坞》、《港囧》、《寻龙诀》、《恶棍天使》等 15 部电影，电影票房约 55.76 亿元，

公司实现电影业务收入 131,073.19 万元，是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169.09 万元。电影方面，公司参与投资、

发行并计入当期票房的影片包括《美人鱼》、《火锅英雄》等共 8 部，总票房为 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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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公司实现电影业务收入 60,862.43 万元。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其他收入

10,033.04 万元，主要是公司当期新增合并浙江齐聚科技有限公司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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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名称 

本期债券名称为：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10.00亿元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05号文核准，北京光线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获准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的公司债

券。 

该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全称为“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16光线01”,债

券代码为“112411”。 

四、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仅采取面向网下合格投资者询价、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

方式。 

（二）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五、本期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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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承销。 

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本期债券面额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七、本期债券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八、本期债券存续期限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3年，债券存续期第2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九、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方式、起息日、付息日、兑付日 

（一）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

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二）本期债券的起息日：2016年7月8日。 

（三）本期债券的付息日：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7月8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8

年每年的7月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四）本期债券兑付日：2019年7月8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

券回售部分的兑付日为2018年7月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 

十、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3.50%。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2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

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1 年的票面利率为

债券存续期限前 2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1 年固定不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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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1 年的票面

利率仍维持原票面利率不变。 

十一、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上调其后 1 年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2 个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

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2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2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发行人发出关于

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

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

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

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十三、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十四、债券信用等级 

经新世纪资信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

为 AA。 

十五、质押式回购安排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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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期债券质押式回购相关申请尚需有关部门最终批复，具体

折算率等事宜按深交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十六、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七、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

投资者承担。 

十八、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1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7

月12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2016]京会兴验字第12010038号的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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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 债券上市核准部门及文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6]540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2016年8月22日起

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本期债券简称“16光线01”，

债券代码“112411”。 

二、 债券上市托管情况 

根据债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债券登记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登记托管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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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13 年度、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2014]京会兴审字第 04010007 号、[2015]京会兴

审字第 12010033 号和[2016]京会兴审字第 1201009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6 年 1-6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未经特殊说明，以下财务分析部分数字均采用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审计报告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及

发行人提供的 2016 年 1-6 月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一、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6-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资产合计 3,713,837,811.63 3,685,802,559.27 2,183,437,096.48 1,343,283,419.63 

非流动资产合计 5,007,409,851.40 4,503,409,133.53 2,800,338,196.94 1,247,360,466.75 

资产总计 8,721,247,663.03 8,189,211,692.80 4,983,775,293.42 2,590,643,886.38 

流动负债合计 1,383,069,186.69 978,819,833.78 1,497,545,167.06 371,263,845.48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6,204,798.60 239,442,470.53 239,374,324.75 -  

负债合计 1,609,273,985.29 1,218,262,304.31 1,736,919,491.81 371,263,845.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6,929,975,097.61 6,871,991,179.70 3,162,902,076.77 2,219,380,040.90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11,973,677.74 6,970,949,388.49 3,246,855,801.61 2,219,380,040.90 

（二）合并利润表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721,690,875.32 1,523,294,694.84 1,218,071,643.31 904,171,794.58 

营业总成本 405,565,311.43 1,165,819,070.79 862,192,660.68 538,274,856.95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341,469,210.05 433,307,828.58 411,909,799.83 385,017,546.36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57,861,708.24 454,060,174.08 426,084,392.50 406,146,955.38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320,602,907.89 416,610,671.82 351,869,309.26 327,943,6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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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21,459,384.82 402,085,893.55 329,325,048.63 327,943,630.78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68,094,415.86 397,745,270.91 -82,888,663.24 754,247,219.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24,303,089.50 -1,182,367,982.19 -905,250,422.25 -687,916,968.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4,259,626.40 1,715,916,736.47 946,369,478.08 -96,448,00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338,485,499.55 931,605,544.48 -40,792,734.71 -30,157,414.6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1,850,906,077.24 1,512,420,577.69 580,815,033.21 621,607,767.92 

二、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6-6-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倍） 2.69 3.77 1.46 3.62 

速动比率（倍） 2.31 3.37 1.15 3.12 

合并资产负债率（%） 18.45 14.88 34.85 14.3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58 1.63 2.18 1.93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17 0.23 0.32 0.38 

总资产报酬率（%） 4.26 7.34 12.02 17.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3 7.04 13.08 15.70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37,064.08 50,241.70 47,465.36 41,794.38 

利息保障倍数（倍） 172.01 16.58 15.60 / 

贷款偿还率（%） /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100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86,809.44 39,774.53 -8,288.87 75,424.72 

注：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应收帐款周转率=报告期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余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2] 

（5）总资产周转率=报告期营业收入/[(期初资产总计+期末资产总计)/2] 

（6）总资产报酬率=(报告期利润总额+报告期列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期初资产总计+期末资产

总计)/2]×100% 

（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0/(E0＋NP÷2＋Ei×Mi÷M0– Ej×Mj÷M0±Ek×Mk÷M0)，其中：P0 分别

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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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Ei 为报告期发

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

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 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

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E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月数。参考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

披露（2010 年修订） 

（8）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9）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10）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11）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12）2013 年度利息支出为 0，未计算利息保障倍数；2013 年度无贷款和利息支出，未计算贷款偿

还率和利息偿付率；2016 年 1-6 月无到期应偿还的贷款，未计算贷款偿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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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公司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债券的存续期内，公司

所处的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状况、利率、汇率、证券行业发展状况、投资心理

以及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和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环境和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存在

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

付本息，从而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

和募集资金运用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使用，及时、足额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

支付和到期的本金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关于本期债券的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请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6 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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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23 

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 

为保证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投资

者认购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发行人制订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

议决议对全体公司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关于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6 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24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投资者认购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人）关于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人民币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关于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请见本公

司于 2016 年 7 月 6 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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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本评级机构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期公司债存

续期（本此公司债发行日至到期兑付日止）内，新世纪资信将对其进行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

后 2 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是新世纪资信在发行人所提供的跟踪评级资料

的基础上做出的评级判断。 

在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新世纪资信将启动不定期跟踪

评级程序，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承诺及时告知新世纪资信相应事项并提供相

应资料。 

新世纪资信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行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

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出具 5 个工作日内，新世纪资信将把跟踪评级报告发送至

发行人，并同时发送至交易所网站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将不晚于在其

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新世纪资信将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监

管的要求和新世纪资信的业务操作规范，采取公告延迟披露跟踪评级报告，或暂停

评级、终止评级等评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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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法和

重大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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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金额 

本期债券经公司于 2015年 8月 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且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经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申

报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05 号）核准，发行人获准在

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

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额度为 10 亿元。 

二、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以

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签署《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公司债券分期发

行的决定》，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其中首期发行总额为 10 亿元。 

经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

司债务，优化公司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上述用途范围内，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三、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发行人负债结构的影响 

本次债券（按本金总额 20 亿元计）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

执行后，发行人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将由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 18.45%增加至

33.66%。非流动负债由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 22,620.48 万元增加至 222,620.48 万元。

公司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公司债务融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发行人长短期债务结构

将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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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债券（按本金总额 20 亿元计）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

执行后，公司合并报表的流动比率将由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 2.69 增加至 4.13。公司

流动比率进一步提高，流动资产对于流动负债的覆盖能力得到提升，短期偿债能力

增强。 

（三）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近年来，公司资金需求随销售规模的扩大和业务模式的变化而不断增长，公司

自有资金已难以满足需求，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可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单一

依靠银行贷款带来的财务风险。 

四、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管理安排 

公司设立了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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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2014 年 10 月 17 日，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为 SO IN LOVE LLC 向 East West 

Bank 申请总额不超过 1,350 万美元的非循环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自触发之日起至还款结束之日止。SO IN LOVE LLC 作为借款人所贷款项仅用于影

片《致我们突如其来的爱情》（现更名为《横冲直撞好莱坞》）的制作。北京完美风

暴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天津七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诺以其全部资产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此外，北京完美风暴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天津七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诺以

其全部资产向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责任，补偿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

因履行担保责任可能支付的担保金额。“清偿触发日期”指下列较早日期：a.2015

年 10 月 6 日 b.影片在中国大陆首映日期后的三(3)个月。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人与 SO IN LOVE LLC 不存在关联关系。 

（2）发行人对外担保履行的程序 

2014 年 10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线影业”）为 SO IN LOVE LLC 向华美银行申请未偿还的债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和本公司关于对于担保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发行人独立董事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发表书面意见，同意此担保事项。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光线传媒经审计净资产为 221,938.00 万元。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光线传媒融资与对外担保制度》等规定，本次对外担保的担保金额在董事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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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范围内，并已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致我们突如其来的爱情>贷款担保协议书》（以下简称“《担保协议》”）

约定，SO IN LOVE LLC 拟贷款的金额为 1,350 万美元，光线影业及天津七星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七星”）为此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自清偿触发之日起至还款结束之日止。此外，北京完美风暴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完美风暴”）和天津七星承诺以其全部资产向光线影业提供反担保责任，补

偿光线影业因履行担保责任可能支付的担保金额。“清偿触发日期”指下列较早日期：

a.2015 年 10 月 6 日及 b.影片在中国大陆首映日期后的三（3）个月。 

（4）担保协议最新的履行情况 

《横冲直撞好莱坞》已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上映，光线影业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用应付北京完美风暴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天津七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票房款项先

行还款 675 万美元，相应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减少。 

（5）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若触发《担保协议》的担保条件，光线影业应偿还的贷款金额为 1,350 万美元，

约为 8,607 万人民币，占最近一期末发行人总资产的比例约为 0.99%。即使光线影

业将贷款金额全部偿还，完美风暴和天津七星将以其全部资产向光线影业偿还贷款

金额。因此，若触发担保条件，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的影响较小。 

二、发行人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3 年 2 月 28 日，《人在囧途》片方武汉华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华旗’）诉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影艺通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真乐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四家公司不正当竞争及著作权侵

权纠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此案。2014 年 9 月 22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初字第 1236 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判决如下： 

（1）被告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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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法制日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3）被告共同赔偿武汉华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伍佰万元； 

（4）驳回武汉华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其他诉求情况。 

本公司认为，此判决在多方面存在不合理状况，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目前本案件尚未终审判决。出于谨慎原则，按照投资比例已计提 450 万元的预计负

债。 

上述未完结的诉讼案件所涉及的标的金额占发行人截至2016年6月末净资产金

额比例较小，不会对发行人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

障碍。 



 32 

第十四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1 号 37 号楼 11105 号 

法定代表人：王长田 

联系人：侯俊 

电话：010-64516451 

传真：010-64516404 

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项目负责人：董军峰 

联系人：王一浩、黄昊䶮、梁文 

电话：010-65608337 

传真：010-65608450 

三、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臧欣、马哲 

电话： 010-88004488/66090088 

传真： 010-6609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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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 2206 房间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全洲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惠子、吴细平 

电话：010-82250666 

传真：010-82250851 

五、资信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555 号 A 座 103 室 

法定代表人：朱荣恩 

联系人：蒋卫、宋昳瑶 

电话：021-63501349-830/925 

传真：021-63500872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董军峰、王一浩、黄昊䶮、梁文 

电话：010-65608337 

传真：010-65608450 

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开户名：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账号：6916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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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 

总经理：王建军 

电话：0755-82083333 

传真：0755-82083275 

邮政编码：518010 

九、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总经理：戴文华 

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邮政编码：518031 



 

第十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2013-2015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二）发行人2016年1-6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三）主承销商出具的核查意见； 

（四）法律意见书； 

（五）资信评级报告；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七）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自本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起到下列地点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

及上述备查文件： 

（一）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院3号楼3层 

联系人：侯俊 

电话号码：010-64516451 

传真号码：010-64516404 

互联网网址：www.ewang.com 

（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联系人：董军峰、王一浩、黄昊䶮、梁文 

联系电话：010-65608337 

传真：010-65608450 

互联网网址：http://www.csc108.com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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